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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13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癌症“未发生转移”重疾险拒赔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50万元并豁免部分保费

行李架上发现九万元
列车员及时归还失主

列车上醉酒滋事
一男子被拘十日

患者确诊癌症

保险拒绝理赔

2022年12月，吴某某与某
保险分公司签订《某号重大疾
病保险（互联网专属）》合同，
保险金额50万元。2025年3
月，吴某某被确诊为左肺浸润
性腺癌（病理未见区域淋巴结
转移），随后向保险公司申请
理赔。
保险公司以保险条款约定

“恶性肿瘤—重度”需满足“恶性
细胞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体腔
扩散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为
由，认为吴某某的病情“未发生
转移”，不符合赔付条件，拒绝理
赔。协商未果后，吴某某将某保
险分公司及总公司诉至津南法
院，要求支付保险金50万元、豁
免后续保费，并赔偿迟延赔付的
利息损失。

法院查明案情

保护患者利益

经法院审理查明，案涉保险

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
示，合法有效。双方争议焦点在
于格式条款“恶性肿瘤—重度”
的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对格式
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
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
解释。

案涉保险条款中“可以经血
管、淋巴管和体腔扩散或转移”
的表述存在歧义，既可以理解为
“已经发生转移”，又可以理解为
“具备转移可能性”。故依据有
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认定左肺
浸润性腺癌属于合同约定的“恶
性肿瘤—重度”范围，首次重大
疾病保险责任成立。鉴于吴某
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迟延赔付
造成损失，故该项主张法院不予
支持。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某分公
司支付吴某某保险金50万元
（总公司承担补充责任），并豁免
其2025年3月20日之后的保
费。该案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
原判。

法官说法：

重疾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

往往专业性强、表述复杂，消费

者在投保时难以全面理解。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三十条有关规定，当双方对格式

条款产生争议时，法院会作出有

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这是为了

平衡保险公司与消费者的信息

不对称。同时，保险公司作为格

式条款的提供者，应当对免责或

者限责条款履行明确的提示和

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可能不产

生效力。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投

保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

其是保险责任范围、免责条款

等关键内容，对模糊表述或理

解有歧义的条款应及时向保险

人询问并留存相关记录；发生

保险事故后，应第一时间收

集病历资料、诊断证明等关

键证据，依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记者 常健

元宵节当天，在北京南开往天津西的C2611次
列车运行途中，天津客运段列车员赵雅倩在二等座
车厢行李架发现一只无人看管的黑色行李箱。列车
长李金竹接到上报信息后，随即联合乘警开箱检查，
经清点，箱内装有现金9万元。此时，李金竹也收到
旅客通过12306平台提交的遗失物品查找工单，随
即通过预留电话联系失主，核对身份与物品细节后
将行李箱妥善封存。失主赶回车站后，经现场核对
无误，顺利领回遗失物品。失主对铁路工作人员快
速响应、严谨处置的效率深表感谢。

记者 李梅旭 见习记者 李文博 通讯员 王晓曦

近日，一男子在列车上酒后滋事，被铁路警方
依法行政拘留。

2月22日，天津铁路公安处南仓站派出所民
警值乘K5216次从天津开往邯郸的列车。当晚
20:10，车厢连接处有一名醉酒男子大喊大闹，并
两次到乘务室击打玻璃，行为异常，严重扰乱车厢
秩序。为了不影响他人休息，列车员不得不将男
子薛某带到了车厢连接处，车长随即联系乘警协
助处置。
民警到达现场以后，薛某拒不配合，还借着酒

劲多次推搡乘警，随后被乘警控制，并移交石家庄
站派出所处理。酒醒以后，薛某对自己寻衅滋事
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目前，警方已经依法对薛某
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警方提示，春运返
程，乘火车出行一定要遵守秩序。

记者 张艳 通讯员 穆怀颉和

购买重疾险后，确诊癌症却因“未发生转移”被保险公司拒赔。近日，津南法院审理了一起人身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明确了保险格式条款的解释适用规则，切实维护了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